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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物
。
則
該
諸
色
一 

人
等
。
卽
通
同
犯
法
。 

一 

一

奇
異
一
靈
丹 
每
樽
二
元

〔
主
治
〕
五
臓
病
疾
♦
心
胃
氣
痛
。蠱
腫
 

心
痛
 
大
使
閉
結
，小
便
不
通
••
花
柳
餘
 

毒
風
濕
骨
病
•
牛
皮
.頑
癬
・
皮."
重
重
， 

面
隱
紅
点
 
類
似
麻
東
血
弔
髮
落
；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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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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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乙
)

據

N
成
立
私
藏
該
一 

實
直
判
。
反
將
 

会i

用
片
煙
之
罪
。

(
」內
)
該
賢
明
法
官
。
不
根
據
該
例
 

:

該
案
批
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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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釋
放
無
罪
之
原
判
。
應
即
收
囘
。
及
應
將
該
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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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有
罪
。
或
根
據
上
列
理
由
。
通
令
重
新
審
詢
。 

右

通

吿

該
被
吿
人
李
昭
。
暨

驚
肉
跳
，百
葯
証 

消
除
•
包
飛
郵
泠
 

內
消
痔

一 
服
見
功
•
・
萬
疾

每
椎
 V
 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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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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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 

id

〔
主
治
〕
肛
門
痕
癢
•
內
外
痣
痛
•
大
便

溫

庭

■
•
一 
服
見

艱
難
 
腸
頭
反
凸
•
遠

壹
九
四
拾
年
阳
月
十
九
日
。

祕
書
省
検
事
長
代
表
。

律
師
地
。
當
力
其
氏
。
謹
吿
。

辦
事
處
。
在
溫
高
化
埠
。
加
闘
胡
街
。
四
仃
七
拾
號
門
牌
。 

羅
左
仕
裡
。
第
六
田
三
拾
號
。
至
六
.白
三
十
三
號
房
。

功

驗
•
原
銀
奉
囘
：

活
命
靈

每
盒
壺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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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治
〕
楊
梅
結
毒
。遍
身
遺
爛
•
濃
水

淋
洞
•
痛
苦
雖
當
 
疥
癩
搶
癖
•
一 
掃
全
愈
・ 

〔
主
治
〕
愛
慕
性
急
 
慾
動
粘
流
•
未
交
卽
洩
・■ 

遺
精
住
尿
•
每
用
六
滴
•
滋
于
陰
前
：
僅
十
五
分
 

鈍
之
久
•
有
神
化
之
戰
術
•
能
柔
能
剛
一能
弱
能
 

强 
久
戰
不
倦
 
抵
抗
力
强
•
誠
 
一 
種
之
妙
藥
也
， 

花
柳
一 
掃
光
豐
一
元
暫
收
二
贝
 

花
即
惡
虞
•
人
所
共
知
，絕
嗣
傷
身
•
損
容
缺
体
• 

無
異
a
瘋
 
傳
染
迅
速
•
殃
及
妻
兒
••
豈
不
令
人
 

避
免
 
欲
除
斯
患
者
・
速
服
本
堂
之
花
柳
一
掃
光
 

丸
•
永
除
後
忠
•
無
傷
身
陣
・
不
礙
生
育
- 

〔
主
治
〕
小
便
刺
痛
，五
淋
白
濁
・
鵝
頭
鹹
疥
•■ 

橫
妆
色
菓
•
魚
口
便
寿
•
面
似
虫
行
蟻
咬
：E
 点
 
一

一
過
。
及
配
以
適
管
之
眼
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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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汝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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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物
淸
楚
。
而
思
想
更
加
靈
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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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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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早
約
定見

J
財
食
币
 

畢
文
氏
 

視
丿
汨
丛
師
 

露
斯
氏
 

畢
文
氏
視
力
商
店
謹
啓 

大
埠
喜
市
定
街
西
六
0

五
號

M
X

;
広

斑
癢
 
梅
版
唯
脚
•
膿
水
淋
漓
 
服
到
此
丸
•
莫
不
 
一 

斷
根
 
雖
入
危
境
 
亦
得
逃
生
•
一 
服
立
効
•
如
不
 

應
驗
•
原
鉄
泰
旧
・
包
飛
郵
送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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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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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

(
黑
靈
膏
)

金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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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窺
思
皮
毛
之
疾
•
尤
以
癬
府
爲
劇
，卷
延
過
身
•
臭
穢
雖
聞
•
令
人
一 

避
忌
一
大
失
觀
哈
・
常
有
患
十
年
八
年
•
不
愈
备
・
皆
因
未
遇
良
方
 
一 

•
此
膏
不
特
治
癬
•
兼
治
皮
膚
諸
症
•
刹
菌
止
癢
・
無
拘
遠
年
近
症
 

•
務
使
根
蒂
淸
除
•
永
不
再
發
•
如
不
效
驗
•
原
銚
奉
囘
一
・
用
法
另 

有
書
說
明
•• 

皮
膚
濕
毒
 

乾
濕
疥
痴
 

水
蛇
喊
粒
 

〔
主
治
〕
紅
雲
血
癬
牛
皮
頑
癬
弋
陰
陽
惡
癬
 

一 

楊
梅
爛
預
 

花
柳
爛
脚
 

外
科
諸
症
 

一 

尖
哥
華
 
魔
伊4

审

学

一

口

羽
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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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人
云
。
食
色
性
也
。
故
好
色
亦
未
可
非
議
。 

惟
龍
馬
精
神
。
雖
在
少
年
。
亦
宜
用
之
有
節
。 

而
况
老
夫
猶
有
雄
心
。
溫
柔
痛
裏
。
旦
旦
而
伐
 

。
其
不
色
傷
體
弱
也
。
有
幾
人
哉
。

， 

精
補
精
。
係
按
御
醫
秘
方
配
製
。
佐
使
得
法
。
葯
純
 

一 

效
速
。
培
補
虧
弱
。
靈
^
^

常

。
凡
老
少
色
傷
腎
虧
， 

。
以
致
陰
虛
陽
痿
。
夜
尿
迷
漱
。
腰
带
餌
力
。
耳
鳴
 

一 

眼
花
。
形
神
萎
頓
者
。
日
常
服
之
。
功
能
生
精
液
。 

旺
氣
血
。
滋
養
全
身
。
强
健
精
神
。
如
是
。
則
不
獨
 

色
傷
體
弱
。
得
以
痊
愈
。
而
於
閨
房
之
樂
。
且
將
逸
 

趣
橫
生
焉
。
請
今
日
起
即
購
而
服
之
。

精
補
精
乃
京
都
雷
鳴
春
虔
製
之
王
道
補
葯
。
並
非
藥
水
。 

與
別
的
興
奮
朗
根
本
不
同
。
提
防
影
射
。

，
雲
埠
代
理
 
活
生
行
 
廣
萬
生
 
金
利
源
 
國
信
 
輔
行
 
域
埠
裕
输

為
菓
子
雜
貨
店
招
頂

啟
各
有
雙
舖
面
菓
于
雜
貨
店
乙
間
設
在
本
坤
加
蘭
胡
街
門
牌
三
 

0

五
五
號
開
張
以
來
生
审
穩
固
地
位
極
佳
今
因
人
力
缺
乏
無
暇
 

兼
顧
故
將
生
总
全
盤
招
頂
如
有
欲
梵
斯
業
若
請
來
與
本
主
人
雷
一

萬
添
面
議
勿
失
良
機
爲
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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